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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美樸真社區管理委員會  函 

     地址：台南市中西區五妃街 6號(代表號) 
       電話：(06)214-1717 

受文者：誠美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05月 04日 
發文字號：誠美樸真管函字第 1100504001號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存：普通 
  

主旨：請 貴公司依下列事項予以配合辦理，如說明請查照。 

說明：一、誠美樸真社區留存之點交表(如附件一) 

            說明:一.格式.內容.說明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明顯與官方不同，點交表(附件二)與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，

及台南市使管科之點交表，格式.內容.說明明顯不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二.點交表內各項目之說明: 

     重點說明部分無記載建築物點交項目 /說明: 

                    1.相關圖說應以主管機關核定為準，並含相關附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2.圖說標示應與規約草約或規約記載相同。 

            附屬設施設備點交項目 /說明: 

  1.各項文件有無，設備、管線功能是否正常，由管理委員會或管理

負責人確認後填寫。 

               2.檢測功能方式由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，與起造人協議為之。 

               3.圖說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內容相同，如有不符，起造人願  

負法律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 4.使用維護手冊包含設施設備明細項目表、設備保固（證）書、設

備使用維護說明書及其他相關文件。 

               5.設施設備若非屬法定點交事項，得以雙方合意為之。 

               6.領得使用執照時，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須經竣工檢查合格，

取得使用許可證，其相關文件亦應點交之。 

         二、本表一式三份各執乙份: 

             無主管機關簽核用章 

             本表一式三份，起造人、管理委員會及主管機關各執乙份:無主管機關

簽核用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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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三、已點交尚有疏漏及缺失: 

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7 日雖已點交完成，因尚有疏漏及缺失，再請貴

司明察及補正。 

            如: 

               1.建築物竣工圖說 116 張，其中 84 張無台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執

照，南工使字 00273號用章。 

         附件: 

           誠美樸真社區留存之點交表(附件一) 

          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及台南市使管科之點交表(附件二) 

 

正本：誠美地產開發(股)有限公司 

副本:本會留存 

主任委員  向雯涵 








